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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5

月 29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5年 6月 3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 9 人，3 名董事在公司本部现场表决，6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公司控股

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不再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同

时拟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与发行底价进行调整。现根据《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拟对 2015 年 3 月 20 日公司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中的相关条款进行调整。因本

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再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关联董事

耿建明、刘山、鲍丽洁、杨绍民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一）发行数量 

原议案内容： 

“3、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419,734,904 股（含本数）。若公司股票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本次发行的数量做相应调整。如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数量因监管政

策变化或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等情况予以调整的，则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数量将做相应调整。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调整为： 

“3、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264,569,365 股（含本数）。若公司股票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本次发行的数量做相应调整。如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数量因监管政

策变化或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等情况予以调整的，则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数量将做相应调整。在上述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应于公司完成利润分配后相应进行调整。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调整为不超过

534,375,000股（含本数）。”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原议案内容： 

“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在内的不超过十家的特定对象。其

中，荣盛控股承诺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总股数 10%的股票，并按照与

其他认购对象相同的认购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除荣盛控股外的其他

发行对象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

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法人、自然人

或其他合格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以其管理的 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

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如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数量因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等情况

予以调整的，则荣盛控股认购股数按照调整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 10%计



算。” 

调整为： 

“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为不超过十家的特定对象。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2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

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原议案内容： 

“5、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2015年 2月 7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 90%，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3.58 元/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有关规定以竞价方式

确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做相应调整。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荣盛控股不参与市场竞价过程，但接受市场竞价结果，与其他特定投资者以

相同价格认购。” 

调整为： 

“5、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2015年 6月 4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 90%，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9.39 元/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

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有关规定以竞价方

式确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底价做相应调整。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应于公司完成利润分配后相应进行调整。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9.60元/股。”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锁定期安排 

原议案内容： 

“6、荣盛控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

转让，其他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 

调整为： 

“6、特定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

让。”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原议案内容： 

“8、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70,000.00 万元人民币，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

入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占项

目总投资额比重 

1 廊坊花语城 1,047,758.99 330,000.00 31.50% 

2 廊坊白鹭岛 231,150.59 80,000.00 34.61% 

3 沧州锦绣观邸 106,636.08 35,000.00 32.82% 

4 南京文承熙苑 126,946.83 45,000.00 35.45% 

5 偿还银行贷款 80,000.00 80,000.00 100.00% 

合计 1,592,492.49 570,000.00 35.79%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

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董事会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可根据项目的实

际需要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

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调整为： 

“8、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13,000.00 万元人民币，在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

入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占项

目总投资额比重 

1 廊坊花语城 1,047,758.99 330,000.00 31.50% 

2 廊坊白鹭岛 231,150.59 80,000.00 34.61% 

3 沧州锦绣观邸 106,636.08 35,000.00 32.82% 

4 南京文承熙苑 126,946.83 45,000.00 35.45% 

5 偿还银行贷款 23,000.00 23,000.00 100.00% 

合计 1,535,492.49 513,000.00 33.41%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集

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董事会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可根据项目的实

际需要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

由公司自筹解决。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

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关于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内容，对公

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相应修订。 



关联董事耿建明、刘山、鲍丽洁、杨绍民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刊 登 于 2015 年 6 月 4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三、《关于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修

订稿）的议案》； 

根据本次董事会审议的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内容，对公

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相应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刊 登 于 2015 年 6 月 4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解除公司与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再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

关联董事耿建明、刘山、鲍丽洁、杨绍民在本议案表决过程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度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召开 2015 年度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5 年 6 月 4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日 报 》 及 公 司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度第八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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